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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考察已经“进
入”城市的劳动力家庭是否“住下来”，从个人层面研究房价如何影响劳动力家庭的居住

决策，发现高房价会增强劳动力家庭的流动意愿，特别是挤出那些没有购房的、高技能水

平的劳动力。 尽管公共服务对高房价有负向调节作用，挤出效应在大城市表现得尤为显

著。 进一步地，打算继续流动的劳动力选择流向已购房产所在地的概率更大，而住房的财

富效应使得劳动力更倾向于流向其他城市，特别是省会级及以上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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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消除了一系列制度障碍，使得过剩劳动力获得

“退出权”、“流动权”和“进入权”，保障劳动力能够根据就业机会和相对收入的市场信号，在地域

和产业间流动（蔡昉，２０１７）。 ２０１０ 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指出，要统筹研究农业转移人口进城所遇到

的新情况、新问题。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２０１９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
的通知，重点强调进一步放松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限制，推进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的全覆

盖。 这意味着劳动力自由流动和人口迁移的制度障碍已经显著弱化，劳动力可以获得自由“进入

权”。 但是，近年来不同城市对外来劳动力实际上出现分化，一些特大城市并不是弱化进入障碍，
特别是当前城市面临的普遍问题———高房价对已经“进入”城市的劳动力真正“住下来”产生影响

不容忽视。 ２０１８ 年深圳市的技术密集型企业———华为———搬迁到东莞市，就是高房价下高新科技

产业配置与劳动力流出的典型例子。 如何在高房价背景下，使得劳动力可以“住下来”，是当前政

府在应对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面临的关键问题。
理论上，Ｔｉｅｂｏｕｔ（１９５６）认为地方政府通过不动产税收来为城市的公共服务筹集资金，居民可

“用脚投票”自由迁移到能符合他们偏好的城市。 中国的现实符合 Ｔｉｅｂｏｕｔ 模型的基本逻辑，又较

之复杂和丰富。 在中国城市化的第一阶段，特别是自 １９９４ 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的财政负

担加重，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 地方政府逐步发展出一套以土地为信用的资本模式，通过土地财政

获取资本并为城市提供公共服务（梅冬州等，２０１８）。 这个阶段，通常被称为是“土地城镇化”阶段，
短缺的是资本，过剩的是劳动力，哪个城市能从土地财政中融得更多的资本，用于建设基础设施、发
展产业经济并提供公共服务，这个城市就能在竞争中胜出。 但是，以土地财政为主导的“土地城镇

６０１

周颖刚等：高房价挤出了谁？
网络首发时间：2019-09-20 15:17:45
网络首发地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1081.f.20190919.1505.006.html



化”是不可持续的，高额的土地出让金实际上是一种隐性的高税收，挤出了实体经济和劳动力。 因

此，在新型城镇化阶段，发展的重点在于落实“人的城镇化”，城市竞争的是劳动力而不是资本，劳
动力净流出的城市终将输给劳动力净流入的城市，能使流入劳动力真正居住下来的城市终将胜出。

实证上，高波等（２０１２）发现城市间相对房价上涨提高了城市的居住成本，抑制了农村劳动力

的流入。 夏怡然和陆铭（２０１５）发现劳动力偏好于流向公共服务较好的城市，相应地该城市的房价

也较高。 张莉等（２０１７）也发现了高房价城市对劳动力的拉力作用，因为这些城市有较好的就业机

会和公共服务，但是当房价高于一定阈值的时候，高房价推高的生活成本就会对劳动力迁移产生推

力作用。 劳动力“用脚投票”是个体的流动决策，目前还没有研究从个体层面考察城市住房价格、
可获得的公共服务对劳动力流动，特别是已经“进入”城市的劳动力居住意愿的影响。

本文使用 ２０１４ 年、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Ｃｈｉｎａ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ｕｒｖｅｙ，ＣＭＤＳ），从个体层面考察相对房价和公共服务对劳动力居住意愿的影响。 考虑到居住地房价

与劳动力流动决策之间存在反向因果关系，我们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回归发现，相对房价对劳动力

有挤出效应，且这种挤出效应对没有在本地购房的、高技能水平的劳动力更为显著。 而居住地的公

共服务水平对劳动力流动有拉力作用，劳动力在居住地获得的公共服务越多，其选择再流动的概率

就越低。 上述结果在控制了相对房价的测量误差、样本选择偏差以及劳动力家庭异质性后仍然稳

健。 我们还考察了不同城市规模的相对房价对劳动力居住决策的影响，结果发现，随着城市规模的

扩大，城市相对房价对劳动力居住决策呈先扬后抑的非线性影响。 进一步地，打算继续流动的劳动

力中，住房因素对劳动力的流动决策有着显著影响，劳动者选择流向已购房产所在地的概率更大。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和本文贡献；第三部分为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第

四部分为研究假说与识别策略；第五部分为实证结果与稳健性检验；第六部分进一步分析了再流动

劳动力的流向决策；第七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分析。

二、 文献综述和本文贡献

（一）文献综述

对劳动力居住决策的研究有很多文献。 Ｌｅｅ（１９６６）将其影响因素系统总结为：推力、拉力、个
人因素和中间因素，迁出地和居住地两个城市都同时存在推力和拉力作用。 个体因素则包括年龄、
性别、婚姻状态、户口类型和教育程度等（Ｃｏｓｔａ ＆ Ｋａｈｎ，２０００），家庭因素包括配偶是否随迁，子女

随迁以及在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的情况以及留在农村的父母健康状况等都对劳动力在城市居住意

愿产生影响（钱文荣和李宝值，２０１３）。 中间因素主要表现为户籍制度的障碍（蔡昉，２０１７）、文化与

方言距离，户籍地和居住地的地理距离等（刘毓芸等，２０１５）。
劳动力家庭是否在某个城市居住，取决于该城市对劳动力的推力和拉力的均衡结果，而房价是

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Ｒｏｂａｃｋ（１９８２）认为，房价是劳动力在城市居住和工作的主要成本，直接影响

劳动力居住决策。 随后，Ｈｅｌｐｍａｎ（１９９８）首次在新经济地理学标准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住房市场

因素，并指出某地区的住房价格过高会影响劳动者的相对效用，进而抑制劳动力在该地区的集聚；
Ｆｏｏｔｅ（２０１６）指出对于有房者，房价的上升对劳动力的迁移决策有正向的财富效应和负向的锁定效

应。 对于无房的劳动力，高居住成本提高了其迁出概率。 Ｄｉａｍｏｎｄ（２０１６）认为高技能劳动力更偏

好于较好公共环境的城市，相应地也愿意承担更高的居住成本。
针对中国近十年来的房价问题，高波等（２０１２）利用 ３５ 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发现城市间相对房价的上涨提高了城市的居住成本，抑制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入。 邵朝对等

（２０１６）提出了房价、土地财政与城市集聚特征的影响机制，认为房价的推力作用主要针对的是低

端劳动者，支持高波等（２０１２）的结论。 范剑勇等（２０１５）则认为，地方政府通过新增工业用地创造

７０１

２０１９ 年第 ９ 期



就业机会，新增常住人口大多是低技能劳动力，主要居住在“城中村”或者“厂商集中宿舍”等非普

通商品房，因此普通商品房价格上升没有抑制劳动力流入。 张莉等（２０１７）发现城市房价对劳动力

流入有先扬后抑的“倒 Ｕ 型”影响。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劳动力流动与居住决策大不相同。 改革开放初期，劳动力被允许流动

到城市内工作，并在特定的时间点，如农忙或者年老后，返回户籍地农村地区进行生产和居住活动。
由于中国特有的城乡户籍制度，这些流动人口通常为了就业机会与较高收入而暂时进入到城市地

区工作，但是不能获得城市户籍（Ｚｈａｏ，１９９９）。 随着新生代流动人口逐渐成为劳动力的主力军，他
们通常拥有相对高的教育文化水平，对城市认同感较高，具有强烈的“市民化”意愿。 按照居住地

提供的公共服务无疑是劳动力在居住地长期居留的重要拉力。 除了基本的住房需求之外，良好的

就业机会、医疗保障和社会服务也是重要需求，吸引劳动力居住。 钱文荣和李宝值（２０１３）发现与

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融入感更高，留城意愿强烈，对公共服务的诉求较

高。 夏怡然和陆铭（２０１５）研究发现地方公共服务投入吸引劳动力流入。 但是由于数据限制，鲜有

研究从个体可获得的公共服务视角研究劳动力的长期居住决策问题。
（二）本文贡献

本文的贡献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新视角。 从国际经验来看，劳动力的流动和迁移后的定居决策是同时发生（钱文荣和

李宝值，２０１３）。 中国渐进式的户籍制度改革使得劳动力流动和定居决策是分离的。 蔡昉（２０１７）
指出改革开放使劳动力获得“退出权”、“流动权”和“进入权”，而本文进一步考察已经“进入”城市

的劳动力是否“住下来”，从个人层面研究高房价是否对劳动力定居决策产生挤出效应。
其次，本文使用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ＣＭＤＳ），这一新数据与目前

常用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ＣＧＳＳ）和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ＣＬＤＳ）相比具有调查范围广、观测

数量大、信息多的优点。 该数据覆盖全国 ３１ 个省区市中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流入地，每年的调查

样本都达到了 ２０ 万家庭户以上；更为重要的是，该数据记录了流动人口在居住地的迁移意愿和方

向、居住状况，以及获取的公共服务等信息，可以为研究居住地的住房价格与公共服务水平对劳动

力的长期居住决策提供更为直接的实证证据。
第三，本文发现住房因素对劳动力的流动决策有着显著影响等若干新结论：高房价会增强劳动

力流出所在城市的意愿，特别是没有在居住地购房的、高技能水平的劳动力尤为显著，即使公共服

务对高房价的挤出效应有负向调节作用。 进一步地，本文指出高房价对劳动力居住决策的影响是

非线性的，挤出效应在大城市中尤为显著。 在打算继续流动的劳动力中，选择流向已购房产所在地

的概率更大，而住房的财富效应使得劳动力更倾向于流向省会级及以上城市。

三、 数据与变量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微观数据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的“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
（ＣＭＤＳ）项目。 自 ２００９ 年以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每年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展开连续断面监测

调查，覆盖了全国 ３１ 个省区市中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流入地，采用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

ＰＰＳ（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ｉｚｅ）抽样，以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且年龄在

１５ 周岁及以上的流动人口为调查对象。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是 ２０１４ 年、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的调查数

据，共有 ５８ ４ 万份家庭户样本，详细调查了流动劳动力家庭的基本信息、流动范围和流动意愿、就
业和社会保障、收支和居住、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子女流动和教育等方面的信息。 本文把 ３ 年数据

合并后，经过数据清洗与城市层面数据匹配后，最终保留的有效样本量为 ３３ １３ 万家庭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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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量说明

本文的核心被解释变量是劳动力家庭的居住意愿，我们根据 ＣＭＤＳ 问卷中受访者对于“您今

后是否打算在本地长期居住（５ 年以上）？”问题来构建。 具体赋值规则为：将回答为“不打算居住”
的赋值为“１”，①回答为“打算居住”的赋值为“０”，删除回答为“没想好”的样本。

为了进一步分析打算流出劳动力家庭的流向决策，我们还构建了“流向其他城市”分类变量，
将打算在本地居住的个体赋值为 ０，将打算再流动去其他村、乡镇、县级城市、地级城市、省会城市

和直辖市依次赋值为 １—６。 类似地，还构建了“返回户籍地”和“流向省会城市”两个虚拟变量，将
打算在本地居住的个体赋值为 ０，打算返回户籍地的或打算流向省会及以上城市分别赋值为 １。 以

打算继续居住在本地的劳动力为对比，考察劳动力继续流动决策的影响因素。②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住房价格。 根据 ＣＥＩＣ 中国经济数据库中地级市的住宅的销售总额和

销售总面积两个指标，计算得到住房平均价格。 同一个城市内的房价水平对劳动力居住成本的影

响存在异质性，绝对房价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劳动力的效用不同。 因此，本文参照吴晓瑜等（２０１４），
从住房的可负担性出发，采用相对房价的定义，即住房平均价格与受访者家庭月收入的比值，作为

核心解释变量。 与现有的相对房价指标不同，张莉等（２０１７）定义相对房价（房价收入比）为城市平

均房价与城市平均工资水平的比值以衡量城市劳动力购买住房的平均难易程度，本文构建的相对

房价度量了劳动力家庭层面的住房可负担性，可以衡量不同家庭收入水平下居住城市的住房可负

担性对其居住决策的影响。
在经验研究的文献中，通常采用公立学校生均教育支出、学校考试成绩（Ｒｏｓｅｎ ＆ Ｆｕｌｌｅｒｔｏｎ，

１９７７）、人均教师数量以及人均病床数和人均医生数（夏怡然和陆铭，２０１５）等指标来衡量地方公共

服务的数量与质量。 除此以外，劳动力享有的社会保障与社区服务也是衡量地方公共服务水平的

指标之一（杨菊华，２０１５）。 本文选择了与劳动力居住决策相关的基础教育、医疗保障、劳动保障以

及社区服务四个维度指标。 根据数据可得性，本文根据以下调查问卷构建变量：“您的学龄内子女

是否在本地入园入学？”（基础教育），赋值包括“是 ＝ １，否 ＝ ０”；“您目前是否在本地参加医疗保

险？”（医疗保障），赋值包括“是 ＝ １，否 ＝ ０”；“您目前是否在本地参加养老保险？”（劳动保障），赋
值包括“是 ＝ １，否 ＝ ０”；“过去一年，您是否在现居住社区接受健康教育？” （社区服务），赋值包括

“是 ＝ １，否 ＝ ０”。 由于本文的城市公共服务水平是一个多维概念，参照钱文荣和李宝值（２０１３），本
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包含上述四个维度信息的城市公共服务指标，并用二分法得到劳动力在

居住地获得城市公共服务的虚拟变量，１ ＝获得高公共服务，０ ＝获得低公共服务。
家庭财富禀赋对劳动力的个体决策会产生显著影响（吴晓瑜等，２０１４），而在居住地的房产会

对劳动力迁移有财富效应和锁定效应（Ｆｏｏｔｅ，２０１６）。 我们基于 ＣＭＤＳ 问卷中“您现住房属于下列

何种性质？”这一问题构建是否在本地购房虚拟变量。 若受访劳动者报告其住房性质为已购政策

性保障房、已购商品房、自建房，赋值为 １，否则为 ０。 进一步地，我们还根据 ２０１６ ＣＭＤＳ 问卷中关

于家庭房产购买的调查“您家已经在哪些地方购房？”，分别构建已经在户籍地购房（是 ＝ １，其他 ＝
０），已经在其他城市购房（是 ＝ １，其他 ＝ ０）两个虚拟变量，并进一步统计劳动力购买房产的总数作

为家庭财富禀赋的代理变量。 我们认为，家庭的财富禀赋对劳动力的长期居住决策也有显著影响。
一方面，劳动力会倾向于流向已经购买房产的城市（锁定效应）；另一方面，家庭购买的房产越多，
财富禀赋越高，越有资本向其他城市迁移，向高房价的省会级及以上城市迁移（财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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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 ２０１６ 年问卷中，这一选项细分为：２． 打算返乡；３． 继续流动。 我们将这两个选项都均归类为“不打算居住”，相应地受

访者的“流动意愿”赋值为 １。
只有 ２０１６ 年 ＣＭＤＳ 调查了流出劳动力的继续流动决策。



根据已有文献（Ｃｏｓｔａ ＆ Ｋａｈｎ，２０００；Ｄｉａｍｏｎｄ，２０１６；Ｒｏｂａｃｋ，１９８２），我们还控制了劳动力的技

能水平、就业状况、流动原因、流动范围、户籍、性别、婚姻、年龄及其二次方、家庭规模及收入水平等

变量。 此外，还控制了城市就业（工资水平与失业率），城市经济（人均 ＧＤＰ，第三产业比重），城市

规模（市辖区人口总数）和城市公共服务水平。 城市层面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三）描述性统计

表 １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全样本中，只有不到 １６％ 的劳动力打算继续流

动，其中打算继续流动的劳动力中，仅有 １％的劳动力打算流动到省会及以上的大城市，绝大部分

打算继续流动的劳动力选择返回户籍地或者其他的地级市。 相对房价的均值为 １ ４６，每个劳动力

家庭在居住城市购买 １ 平方米的住房平均需要用 １ ４６ 个月的家庭月收入。 这个数字并不大，但是

相对房价的标准差为 １ １２，即不同家庭的住房可负担性的差异性较大。 我们还分析不同城市规模

的相对房价水平及差异性。① 超大特大城市的相对房价均值为 ２ １７；大城市的相对房价均值为

１ ４６，较之下降；而其他城市的相对房价均值为 １ １０，住房负担性较为适宜。②

表 １ 主要变量定义与描述统计

变量 变量说明 观测量 均值 标准差

流动意愿 是否打算在本地长期居住，否 ＝ １，是 ＝ ０ ３３１２７７ ０ １６ ０ ３６

流向其他城市
打算在本地居住 ＝ ０，打算流动到去其他村、乡镇、县级城

市、地级城市、省会城市和直辖市依次赋值为 １—６
９１４３８ ０ １１ ０ ６８

返回户籍地 是否打算返回户籍地，是 ＝ １；打算在本地居住 ＝ ０ ９７００７ ０ ０８ ０ ２８

流向到省会城市
是否打算流动到省会及以上城市，是 ＝ １，打算返回户籍

地 ＝ ０
９００５１ ０ ０１ ０ １１

相对房价
城市平均房价（元 ／ 平方米）与劳动力家庭月收入（元）的
比值

３０８２８９ １ ４６ １ １２

超大特大城市 ８５５２５ ２ １７ １ ４６

大城市 ６８６５２ １ ４６ ０ ８８

其他城市 １５４２５６ １ １０ ０ ７０

公共服务
受访者及其家庭在居住地获得的公共服务，获得高公共

服务 ＝ １，其他 ＝ ０
３３１２７７ ０ ５０ ０ ５０

在本地购房 是否已经在本地购房，是 ＝ １，否 ＝ ０ ２１６０４７ ０ ２７ ０ ４４

在户籍地购房 是否已经在户籍地购房，是 ＝ １，否 ＝ ０ １０２３６７ ０ ２４ ０ ４３

在其他城市购房 是否已经在其他城市购房，是 ＝ １，否 ＝ ０ １０２３６７ ０ ０２ ０ １５

房产数量 受访者家庭在购买房产的总数量 １０２３６７ ０ ６４ ０ ５９

　 　 我们进一步分别按照相对房价的中位数和劳动力个体特征分别将样本分为四个子样本，对劳

动力的流动意愿进行均值差异性检验，结果如表 ２ 所示。 在相对房价较高的城市，获取较多公共服

务的劳动力的流动意愿均值（０ １７５）显著低于在居住城市获取较少公共服务的劳动力流动意愿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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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城市规模主要依据城区常住人口进行划分。 根据《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 （国发［２０１４］５１ 号），以
２０１０ 年人口普查中城区常住人口统计为划分依据。 其中超大特大城市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沈阳市、哈尔滨市、上海市、南京市、杭
州市、武汉市、广州市、深圳市、佛山市、东莞市、成都市和西安市共 １４ 个城市；Ｉ 型大城市包括唐山市、太原市、大连市、长春市、无
锡市、常州市、苏州市、温州市、合肥市、厦门市、济南市、青岛市、淄博市、郑州市、长沙市、中山市、南宁市、贵阳市和乌鲁木齐市，共
２０ 个城市。 剩余 ２４６ 个城市为其他规模城市。

考虑到篇幅，未汇报个体控制变量和城市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留存备索。



值（０ ２５６）。 在相对房价较高的地区，无房劳动力的流动意愿均值（０ ２５４）也显著高于其他地区无

房劳动力的流动意愿均值（０ １５７）；而在同一地区，没有在本地购房的劳动力的流动意愿比已经在

本地购房的劳动力的流动意愿更强烈。 进一步地，我们比较无房劳动力样本中，不同劳动技能群体

的流动意愿。 结果显示，总体上无房的低技能劳动力流动意愿更强烈。 但是，相对于居住在低房价

城市的高技能劳动力，居住在高房价城市的高技能劳动力对房价更敏感，流动意愿更强烈，更倾向

于流向其他城市。
表 ２ 流动意愿的均值差异性检验

相对房价

低 高

均值

差异

获取公共服务水平

　 高 ０ ０９０ ０ １７５ － ０ ０８５∗∗∗

　 低 ０ １３４ ０ ２５６ － ０ １０２∗∗∗

　 均值差异 － ０ ０４４∗∗∗ － ０ ０６１∗∗∗

是否在本地有房

　 是 ０ ０１５ ０ ０２３ － ０ ００９∗∗∗

　 否 ０ １５７ ０ ２５４ － ０ ０９７∗∗∗

　 均值差异 ０ １４３∗∗∗ ０ ２３１∗∗∗

无房家庭中：是否高技能劳动力

　 是 ０ １３５ ０ ２４３ － ０ １０９∗∗∗

　 否 ０ １７０ ０ ２６０ － ０ ０９０∗∗∗

　 均值差异 － ０ ０３６∗∗∗ ０ ０１７∗∗∗

　 　 注：∗、∗∗、∗∗∗分别表示 １０％ 、５％ 、１％的显著性水平。

四、 研究假说与识别策略

本文主要研究已经“进入”城市的劳动力是否“住下来”，从个人层面考察高房价是否对劳动力

居住决策有挤出效应。
（一）研究假说

根据 Ｒｏｂａｃｋ（１９８２）和 Ｄｉａｍｏｎｄ（２０１６），一方面劳动力从低工资地区向高工资地区流动，以提

高劳动力家庭的效用水平；另一方面，房价是劳动力在城市居住的主要成本，高房价水平降低了劳

动力在居住城市的效用水平，即：
Ｖｉｊ ＝ Ｗｉｊ － ηＰ ｊ ＋ μＡｉｊ （１）

　 　 （１）式中，Ｖｉｊ表示劳动家庭 ｉ 居住在城市 ｊ 的间接效用水平，Ｗｉｊ为劳动力家庭 ｉ 在城市 ｊ 的工资

收入，Ｐ 为城市 ｊ 的房价水平，Ａ 为劳动力家庭 ｉ 在城市 ｊ 获得的公共服务。 各城市的工资和房价水

平不同，当 Ｖｉｊ ＜ Ｖｉｋ，劳动力家庭 ｉ 从城市 ｊ 流向城市 ｋ。 给定工资水平下，城市 ｊ 的高房价促使劳动

力家庭 ｉ 迁出城市 ｊ。 由此提出假说 １：
假说 １：劳动力在居住地的房价收入比越高，他越倾向于流出该城市。
由（１）式可知，劳动力在居住地可获取的公共服务 Ａ 提高了劳动力家庭 ｉ 在城市 ｊ 的效用水

平，从而降低了劳动力家庭 ｉ 流出城市 ｊ 的概率。 根据 Ｔｉｅｂｏｕｔ（１９５６）理论，地方政府通过不动产税

收来为一个城市的公共服务筹集资金并决定其公共服务水平。① 也就是说，城市的高房价是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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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中国，这一部分税收可理解为政府招标、拍卖或者挂牌出让（简称招拍挂）住宅用地所得收入。 地方政府根据招拍挂土

地所得的收入决定其公共服务水平（公共品投入水平）（张平和刘霞辉，２０１１）。



公共服务水平的资本化（Ｏａｔｅｓ，１９６９），高房价意味着较高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因此高公共服务水

平对高房价的挤出效应有负向调节作用。 由此提出假说 ２：
假说 ２：可获取的公共服务降低劳动力迁出概率；同时高公共服务水平对高相对房价的挤出效

应有负向调节作用。
进一步地，高房价对有房和无房的劳动力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房价上升意味着有房者的家庭

财富禀赋增加，从而扩大其流动性，但有房劳动力也会因为住房的锁定效应而降低流动性，也就是

说高房价对于有房劳动力居住决策的影响不确定（Ｆｏｏｔｅ，２０１６）。 高房价对于无房者的影响比较明

确，即高房价提高了无房者的居住成本从而提高了其迁出概率。 高房价对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的

作用也是存在异质性的。 高技能劳动力偏好居住在大城市，其面临的高昂房租通常与良好的外部

环境相抵消（Ｄｉａｍｏｎｄ，２０１６）。 因此，高技能劳动力的居住决策取决于房价与工资水平、外部环境

的均衡。 与高技能劳动力不同，低技能劳动力更倾向于追求高工资水平。 大城市中高技能劳动力

的集聚增加了对低端服务业的需求，进而提高了以低技能劳动力为主的服务业工资水平（Ａｕｔｏｒ ＆
Ｄｏｒｎ，２０１３）。 在中国特色的城镇化进程中，这些低技能劳动力通常居住在价格低廉的城中村或者

集体宿舍中（范剑勇等，２０１５）。 因此相对于高技能劳动力而言，居住在大城市的低技能劳动力反

而对高房价不敏感。 由此提出假说 ３：
假说 ３：高房价对劳动力的挤出效应存在异质性，无房的劳动力、特别是无房的高技能劳动力

对高房价更敏感。
实证中，选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考察房价对劳动力居住决策的影响：

Ｐｒ（ＷＴＭｉｊ，ｔ ＝ １ ｜ ｈｐ，Ｘ） ＝ Ｆ（ｈｐ，β１） ＝
ｅｘｐ（β０ ＋ β１ｈｐｉｊ，ｔ －１ ＋ βＸ ＋ εｉｊ，ｔ）

１ ＋ ｅｘｐ（β０ ＋ β１ｈｐｉｊ，ｔ －１ ＋ βＸ ＋ εｉｊ，ｔ）
（２）

　 　 （２）式中，劳动力居住决策 ＷＴＭｉｊ，ｔ是一个二元选择变量，如果 ｔ 年劳动力 ｉ 选择流出居住城市

ｊ，其值为 １，否则为 ０；Ｐｒ（ＷＴＭｉｊ，ｔ ＝ １）为在 ｔ 年劳动力 ｉ 选择流出居住城市 ｊ 的概率，Ｆ 为标准正态

的累积分布函数；ｈｐ 为城市 ｊ 在 ｔ － １ 年的相对房价水平，Ｘ 为劳动力个体以及城市层面控制变量，
ε 为随机误差项。 城市相对房价 ｈｐ 的系数 β１ 的正负可以分析城市相对房价 ｈｐ 对劳动力居住决策

的影响方向。 如果 β１ 显著为正，则说明高房价对劳动力有挤出效应，支持假说 １。
对于假说 ２，使用相对房价和公共服务（ｐｕｂ）的交互项来考察公共服务的调节效应：

Ｐｒ（ＷＴＭｉｊ，ｔ ＝ １ ｜ ｈｐ，Ｘ） ＝
ｅｘｐ（β０ ＋ β１ｈｐｉｊ，ｔ －１ ＋ β２ｈｐｉｊ，ｔ －１·ｐｕｂｉｊ ＋ β３ｐｕｂｉｊ ＋ βＸ ＋ εｉｊ，ｔ）

１ ＋ ｅｘｐ（β０ ＋ β１ｈｐｉｊ，ｔ －１ ＋ β２ｈｐｉｊ，ｔ －１·ｐｕｂｉｊ ＋ β３ｐｕｂｉｊ ＋ βＸ ＋ εｉｊ，ｔ）
（３）

　 　 （３）式中，ｐｕｂ 为劳动力 ｉ 在城市 ｊ 所获得的公共服务，其余变量定义同前。 ｐｕｂ 的系数 β３ 显著

为负，说明了可获得的公共服务对劳动力迁移有拉力作用；交互项的系数 β２ 显著为负，则说明了高

公共服务水平负向调节了高相对房价的挤出效应，假说 ２ 成立。 对假说 ３，将样本划分为有房、无
房、无房的高技能以及无房的低技能劳动力四个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验证（３）式。

（二）内生性问题

（２）式从个体层面考察了相对房价对劳动力个体的流动意愿的影响，但是相对房价与个体的

流动决策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 大城市的住房价格通常更高，但是大城市通常也意味着更

多的就业机会，吸引劳动力向大城市集聚。 另外，不可观测的变量也可能同时影响相对房价与流动

家庭的流动决策，即相对房价有内生性。 对此，选用住房供应弹性作为城市相对房价的工具变量

（Ｃｈａｎｅ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Ｓａｉｚ，２０１０）。 住房供应弹性是指不可开发土地占城市未开发土地的比例与长

期利率水平的乘积，其中不可开发土地指的是坡度大于 １５ 度的山地，根据美国地理服务局提供的

９０ｍ 全球高程数据集 ｖ４ １，使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 ３ 计算得到；为了尽量减少流动人口对城市可供开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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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土地的影响，我们定义的未开发土地是指住房制度改革的前一年，即 １９９７ 年城市市辖区内未

开发土地的总面积。 我们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发布的 １９９７ 年夜晚灯光数据，其中灯

光亮度值小于 ２１ 的市辖区土地为未开发土地，使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 ３ 计算得到。 长期利率水平则是

指 ３０ 年房贷的基准利率，该利率水平随着宏观经济状况而变化。 城市内不可开发土地面积比例

以及长期利率越大，住房供应弹性越小，住房价格越高。 而城市内不可开发土地面积比例以及宏

观层面的长期利率水平对劳动力家庭的居住决策没有差异性影响。 因此，我们认为住房供应弹

性是一个合理的工具变量。 实证中，我们用住房供应弹性作为相对房价的工具变量，用 ｐｒｏｂｉｔ ＩＶ
进行回归。

（三）样本选择偏差

我们使用的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 ＣＭＤＳ 全样本只调查了流动人口样本。 户籍人口也可能因为高房

价而选择流动到其他城市，导致样本选择偏差。 因此，我们在稳健性检验中将用 ２０１５ 年 ＣＭＤＳ 的

户籍人口抽样调查，通过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步法检验样本选择偏差问题（Ｈｅｃｋｍａｎ，１９７４）。 ２０１５ 年 ＣＭＤＳ
对比抽样调查了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大连市、无锡市、杭州市、合肥市和贵阳市共 ８ 个城市的户

籍家庭，经过数据清洗和城市变量匹配后，样本量为 １２１７９ 家庭户。 虽然这 ８ 个城市不是随机选取

的，但是这 ８ 个城市覆盖了东中西三大区域，对每个城市的户籍人口按照 ＰＰＳ 方法进行抽样，满足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步法的数据要求。

五、 主要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一）主要结果

表 ３ 给出了相对房价对劳动力流动意愿的基准回归结果，其中回归（１）只包括相对房价解释

变量，并控制了个体变量和城市变量。 结果显示，相对房价的回归系数是 ０ ０２３ 并在 １％的水平显

著，说明给定个体和城市特征不变，与打算在本地居住的劳动力相比，城市相对房价对劳动力选择

再流动有显著的挤出效应。 相对房价对劳动力家庭居住决策的边际效应为 ｅｘｐ（０ ０２３），即得到相

对房价每上升 １０％ ，劳动力打算再流动的概率就提高 １０ ２％ 。 也就是说，假说 １ 成立。 回归（２）只
包含了公共服务解释变量，结果显示，公共服务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给定其他条件不变，居住

地的公共服务对劳动力的长期居住决策有显著的拉力作用。 相对于获得低公共服务水平的劳动力

家庭，获得高公共服务的劳动力家庭再流动的概率降低了 ２２ ３％ 。 进一步地，回归（３）同时包括了

相对房价和公共服务及其交互项。 结果表明，给定公共服务水平后，相对房价的系数略小于回归

（１）且保持显著，但相对房价和公共服务交互项的系数不显著，这并不能说明公共服务水平对相对

房价的挤出效应没有调节作用。 如前论述，相对房价与劳动力家庭居住决策存在内生性，因此，我
们用住房供应弹性作为城市相对房价的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 ｐｒｏｂｉｔ ＩＶ 回归。 回归（４）和回归（５）
最后一行的 Ｗａｌｄ 内生性检验可见，城市相对房价确实存在显著的内生性。 表 ３ 的上半部为 ｐｒｏｂｉｔ
ＩＶ 的第一阶段回归，回归（４）为只包括相对房价的回归结果，回归（５）为同时控制了公共服务及其

交互项的结果，两者都显示住房供应弹性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第一阶段回归的 Ｆ 值远大于 １０，不
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表 ３ 下半部为 ｐｒｏｂｉｔ ＩＶ 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同时，与回归（１）的结果相

比，回归（４）利用工具变量解决了内生性问题后，相对房价对劳动力再流动意愿的边际作用为

１０ ７％ ，略高于回归（１）的回归结果（１０ ２％ ），相对房价对劳动力家庭的居住决策有挤出效应。 回

归（５）为加入公共服务及其交互项后的两阶段工具变量法回归结果。 结果发现，控制了相对房价

的内生性后，相对房价对劳动力家庭居住决策的挤出效应稳健，相对房价和公共服务的交互项显著

为负，公共服务负向调节了相对房价的挤出效应，劳动力家庭在居住地获得的较高的公共服务水平

会降低高房价对其居住决策的挤出效应，支持假说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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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房价对劳动力流动意愿的作用：基准回归结果

ｐｒｏｂｉｔ 两阶段 ｐｒｏｂｉｔ ＩＶ

（１） （２） （３） （４） （５）

第一阶段回归，被解释变量：相对房价

住房供应弹性
０ ４２１∗∗∗

（１４３ ７８）
０ ４４１∗∗∗

（１２１ ７８）

住房供应弹性 × 公共服务
－ ０ ０３５∗∗∗

（ － ９ ０８）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值 １３１６２ １０１７９

第二阶段回归，被解释变量：流动意愿

相对房价
０ ０２３∗∗∗

（４ ３２）
０ ０２１５∗∗∗

（３ ７２）
０ ０７０∗∗∗

（３ ６０）
０ １２１∗∗∗

（５ ９２）

相对房价 × 公共服务
０ ００３
（０ ５８）

－ ０ ０９０∗∗∗

（ － ４ ４６）

公共服务
－ ０ ２５２∗∗∗

（ － ３４ ９５）
－ ０ ２４６∗∗∗

（ － ２０ ９８）
－ ０ １１１∗∗∗

（ － ３ ６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省 － 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２３９７２８ ２５５６１８ ２３９７２８ ２３９７２８ ２３９７２８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１２６ ０ １２８ ０ １３１

Ｗａｌｄ 检验 ６ ３２∗∗∗ ３７ １０∗∗∗

　 　 注：（１）括号内为 ｔ 统计值。 （２）∗、∗∗、∗∗∗分别表示 １０％ 、５％ 、１％的显著性水平。 （３）个体控制变量包括高技能水平，劳动力

周薪，就业状态，是否在制造业工作，流动时间，流动范围，户口类型，男性，已婚，年龄及其二次方，家庭规模；城市控制变量包括城

市平均工资水平，城市失业率，人口规模，人均 ＧＤＰ，第三产业比值，在校大学生数，小学生师生比以及医院床位数。 下表同。

房价上升对有房家庭和无房家庭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对于有房家庭，一方面，住房价格的上升

意味着家庭财富的增加从而扩大有房家庭的流动性（Ａｌａｄａｎｇａｄｙ，２０１７）；另一方面，已购住房对劳

动力家庭有锁定效应从而降低了其流动性（Ｆｏｏｔｅ，２０１６）。 对于无房者，住房价格上升不仅仅提高

了劳动力家庭的居住成本，而且降低了他们未来购房的可能性。 因此，将样本区分为有房者和无房

者两个子样本。 表 ４ 的回归（１）显示，对于有房的劳动力家庭，相对房价的系数为负，但是不显著，
公共服务及其与相对房价交互项的系数也不显著，说明相对房价以及公共服务不是他们居住决策

的影响因素。 回归（２）是没有居住地购房的劳动力家庭子样本，结果显示相对房价越高，无房的劳

动力家庭再流动的概率就越大。 同时，相对于在居住地获得较低公共服务水平的无房家庭，在居住

地获得高公共服务水平的无房家庭再流动的概率更小，但是公共服务水平对相对房价的挤出效应

没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 可见，住房可负担性是无房的劳动力家庭居住决策的首要考虑因素。
我们进一步将无房的劳动力分为高技能水平和低技能水平两个子样本，见表 ４ 的回归（３）和

（４）。 结果可见，相对房价对不同技能水平的无房劳动力均有显著的挤出作用，但是高房价对无房

的高技能劳动力的边际效应更大。 相对房价每提高 １０％ ，无房的高技能劳动力的流动意愿提高

１１ ６％ ，略高于无房的低技能劳动力的 １１ １％ 。 这主要是因为高技能劳动力更注重于居住城市的

外部环境与地方公共服务水平（Ｄｉａｍｏｎｄ，２０１６），而目前中国优质的公共服务如学区等都与住房挂

钩，因此高技能劳动力的购房意愿更强烈，其迁移意愿更容易受到高房价的影响。 回归（３）中公共

服务的系数显著为负且小于回归（４）中低技能家庭子样本中公共服务的系数也印证了这一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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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范剑勇等（２０１５）也指出，相对于高技能劳动力，低技能劳动力通常居住在城中村或者集体宿

舍中，普通商品房的价格变化并不会影响他们的居住成本。 最后，高技能劳动力在就业市场上通常

更有选择性（Ｄｉａｍｏｎｄ，２０１６），当居住城市的相对房价上升时，高技能劳动力家庭更有能力搬出居

住城市。
表 ４ 房价对劳动力流动意愿的作用：是否有房与技能水平的影响

有房 无房 无房

（１） （２）
高技能

（３）
低技能

（４）

相对房价
－ ０ ０６７

（ － ０ ３５）
０ １２２∗∗∗

（４ ７４）
０ １４５∗∗∗

（３ ３７）
０ １０８∗∗∗

（３ ２７）

相对房价 × 公共服务
－ ０ ０７９

（ － ０ ３７）
－ ０ ０３２

（ － １ ３３）
－ ０ ０３６

（ － ０ ９４）
－ ０ ０２８

（ － ０ ９０）

公共服务
－ ０ １４８

（ － ０ ６６）
－ ０ １５８∗∗∗

（ － ３ ８９）
－ ０ ２０５∗∗∗

（ － ３ １２）
－ ０ １２８∗∗

（ － ２ ４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省 － 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４０４３８ １２３３３３ ４４０７６ ７９２５７

估计方法 ｐｒｏｂｉｔ ＩＶ ｐｒｏｂｉｔ ＩＶ ｐｒｏｂｉｔ ＩＶ ｐｒｏｂｉｔ ＩＶ

　 　 基于上述结果，可以得到初步的结论：居住地的相对房价越高，劳动力越倾向于流出该城市，而
公共服务水平对高房价的挤出效应有负向调节作用；对于在居住地无房者、特别是无房的高技能劳

动力，高房价的挤出效应尤为明显，公共服务水平的负向调节作用也不显著。
（二）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劳动力家庭除了住在普通商品房内外，还可能住在城中村，高档公寓或者商务公寓中。
由于缺少城中村等非正式住宅的交易价格，因此本文采用商品房价格进行稳健性检验。 另外，城市

房价增长速度也可以反映出了劳动力对于居住城市房价变化的预期（Ａｌａｄａｎｇａｄｙ，２０１７），而劳动力

工资收入在短期内是通过合同固定的，因此房价增长速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了房价收入比的

预期变化，从而改变其流动意愿。 同时，为了避免宏观环境突变如限购对房价的影响，我们用过去

三年房价的平均增长速度来度量城市房价增长速度。 表 ５ 的回归（１）和（２）为 Ｐｒｏｂｉｔ 回归结果，商
品房相对价格和住宅价格的三年平均增速的系数均保持为正，但是不显著。 回归（３）和（４）则是用

住房供应弹性分别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 ｐｒｏｂｉｔ ＩＶ 回归。 结果表明，在控制了相对房价指标的

内生性后，商品房相对价格和房价三年平均增速的系数显著为正，高房价的挤出效应稳健；与公共

服务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进一步验证了公共服务水平对房价水平的负向调节作用。
表 ５ 稳健性检验一：不同的房价指标的回归系数

（１） （２） （３） （４）

商品房相对价格
０ ００９
（１ ４９）

０ １２７∗∗∗

（６ ０５）

商品房相对价格 × 公共服务
０ ０１０∗

（１ ７０）
－ ０ １１０∗∗∗

（ － ５ ３６）

房价增长速度
０ ０２３
（１ ３６）

５ ３４７∗∗∗

（５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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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５
（１） （２） （３） （４）

房价增长速度 × 公共服务
０ ０３６
（１ ３６）

－ ２ ０３０∗∗∗

（ － ４ ４２）

公共服务
－ ０ ２６３∗∗∗

（ － ２２ １５）
－ ０ ２４３∗∗∗

（ － ３１ ０２）
－ ０ ０８２∗∗

（ － ２ ５３）
０ ２６７∗∗

（２ ２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省 － 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２４６８４６ ２３９５５１ ２４６８４６ ２３９５５１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１３ ０ １３

估计方法 ｐｒｏｂｉｔ ｐｒｏｂｉｔ ｐｒｏｂｉｔ ＩＶ ｐｒｏｂｉｔ ＩＶ

　 　 表 ６ 是用 ２０１５ 年 ＣＤＭＳ 抽样的 ８ 个城市户籍家庭和流动家庭子样本进行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步法检

验样本选择偏差。 结果显示，以相对房价为解释变量，回归（１）中的逆 Ｍｉｌｌｓ 比率，即 ｌａｍｂｄａ 系数为

负，但是不显著，这说明相对房价对劳动力家庭流动意愿的影响是一致的，无论这个家庭是否有居

住地户籍，也就是说，不存在样本选择导致的估计偏误。 相对房价与公共服务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

负，相对房价和公共服务水平对户籍家庭和流动家庭的推拉作用一致。 回归（２）为商品房相对价

格的回归结果，与回归（１）基本一致。 回归（３）为房价平均增速的回归结果，ｌａｍｂｄａ 系数仅在 １０％
水平下负显著，存在边际水平上的样本选择偏差。 但是房价的平均增速保持显著为正，房价的平均

增速与公共服务的交互项显著为负，再次验证了相对房价和公共服务对劳动力的推拉作用稳健。
表 ６ 稳健性检验二：样本选择偏差对结果的影响

相对房价 相对商品房价格 房价平均增速

（１） （２） （３）

相对房价
０ ０１７∗∗∗

（３ ３３）

相对房价 × 公共服务
－ ０ ０２１∗∗∗

（ － ４ ４９）

商品房相对价格
０ ０１８∗∗∗

（３ ５１）

商品房相对价格 × 公共服务
－ ０ ０２１∗∗∗

（ － ４ ５６）

房价平均增速
０ ０２５∗∗

（２ ８８）

房价增长速度 × 公共服务
－ ０ ０２１∗∗

（ － ２ ５７）

公共服务
－ ０ ０２０∗

（ － １ ８３）
－ ０ ０１９∗∗∗

（ － １ ７１）
－ ０ ０５４∗∗∗

（ － ７ ８０）

ｌａｍｂｄａ
－ ０ ０４１

（ － １ ６１）
－ ０ ０４１

（ － １ ５９）
－ ０ ０４５∗

（ － １ ７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２４９４３ ２４９４３ ２４９４３

估计方法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步法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步法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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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此，我们得出结论：以商品房相对价格和房价平均增速作为相对房价的代理变量，结果发

现相对房价对劳动力家庭的挤出效应稳健；利用 ２０１５ 年 ＣＤＭＳ 抽样的 ８ 个城市户籍家庭和流动家

庭子样本进行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步法回归，结果显示，虽然我们在基本回归模型中所使用的样本仅包含

了流动人口家庭，但是回归结果不存在由于样本选择导致的估计偏误，表 ３ 中的基本回归结果

稳健。
（三）考虑劳动力家庭与居住城市的异质性

我们进一步区分不同的流动原因、流动范围、劳动力代际以及家庭结构等样本。 其中，流动

动机是指劳动力主要由于工作 ／ 经商的原因流动到居住地，还是因为其他原因，如家属随迁、拆迁

搬迁等原因流动；流动范围是指劳动力为跨省流动还是省内流动；劳动力代际包括 １９８０ 年及以

后出生的新生代劳动力以及其他子样本；家庭结构包括子女留守在户籍地以及子女随父亲 ／ 母亲

随迁到本地生活 ／ 学习的劳动力家庭。 这些子样本更能体现劳动力家庭居住决策中风险与权益

的权衡。
表 ７ 的回归（１）和回归（２）为不同流动动机的劳动力子样本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与因为工

作 ／经商原因流动的劳动力家庭相比，由于其他原因流动的劳动力家庭对相对房价更敏感。 这是因

为特定的工作岗位或者市场通常集聚在几个特定的城市，从而降低了这些劳动力家庭的流动性

（Ｃｏｓｔａ ＆ Ｋａｈｎ， ２０００）。 回归（３）和回归（４）分别为跨省流动和省内流动的劳动力家庭子样本的回

归结果。 结果显示，跨省流动的劳动力家庭对相对房价敏感，当相对房价上升的时候，跨省流动的

劳动力家庭再流动的概率变大；而省内流动的劳动力家庭的居住决策不受到相对房价的影响。 这

主要是因为跨省流动的劳动力家庭对居住地的文化距离大，融入感低（刘毓芸等，２０１５），当他们面

临高房价时候，更倾向于迁出这个城市。 回归（５）和回归（６）为不同劳动力代际子样本的回归结

果。 与其他劳动力家庭相比，新生代劳动力家庭对相对房价更敏感。 这可能是因为新生代劳动力

家庭留城意愿强烈（钱文荣和李宝值，２０１３），相对房价上升降低了他们未来在城市购房的可能性，
所以搬离这个城市。 回归（７）和回归（８）为不同家庭结构的劳动力家庭子样本。 总体上，无论子女

是否随迁，相对房价都对这些家庭有显著的挤出效应。 当相对房价上升 １０％ ，子女随迁的劳动力

家庭再流动的概率（１１ ９％ ）略高于子女留守的劳动力家庭再流动的概率（１１ ４％ ）。 除了因为其

他原因如家属随迁，拆迁等流动到居住城市的劳动力家庭外（回归（２）），其他子样本回归中相对房

价和公共服务的交互项均显著为负，再次验证了公共服务对相对房价挤出效应的负向调节作用。
表 ７ 劳动力家庭异质性：不同劳动力群体对相对房价变动的响应

变量

流动原因 流动范围 劳动力代际 家庭结构

工作流动

（１）
其他原因

（２）
跨省流动

（３）
省内流动

（４）
新生代

（５）
其他

（６）
子女随迁

（７）
子女留守

（８）

相对房价
０ １１５∗∗∗

（５ ４８）
０ ２２６∗∗

（１ ９９）
０ １６５∗∗∗

（６ ６９）
０ ００３
（０ ０８）

０ １１６∗∗∗

（４ ６３）
０ ０６９∗

（１ ８１）
０ １７６∗∗∗

（３ ６５）
０ １３３∗∗∗

（５ ０２）

相对房价 ×
公共服务

－ ０ ０８９∗∗∗

（ － ４ ３３）
－ ０ ０３０

（ － ０ ２６）
－ ０ ０５２∗∗

（ － ２ ０８）
－ ０ １４２∗∗∗

（ － ３ ２４）
－ ０ ０５８∗∗

（ － ２ ４０）
－ ０ １５４∗∗∗

（ － ３ ９４）
－ ０ １４３∗∗∗

（ － ３ ２０）
－ ０ １１８∗∗∗

（ － ４ ３９）

公共服务
－ ０ １１１∗∗∗

（ － ３ ５３）
－ ０ １８８

（ － １ ２８）
－ ０ １８８∗∗∗

（ － ４ ５５）
－ ０ ００１

（ － ０ ０３）
－ ０ １３９∗∗∗

（ － ３ ６４）
－ ０ ０３６

（ － ０ ６５）
０ ０５５
（０ ９３）

－ ０ １１９∗∗∗

（ － ２ ７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 －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２２１９０７ １７８２１ １５５９４７ ８３７８１ １３３６２８ １０６１００ １２７１３６ ８７１６１

７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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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的回归样本中包含了 ３１ 个省区市的 ２８０ 个城市，城市间的差异性较大，因此我们根据城

市规模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以考察不同城市规模下相对房价对劳动力家庭居住决策的作用是否

一致。 回归结果见表 ８ 中的回归（１）至回归（３）。 结果显示，大城市（包括超大特大城市和 Ｉ 型大

城市）的相对房价对劳动力家庭的挤出效应不变。 给定高公共服务水平，超大特大城市的相对房

价对劳动力再流动的作用系数为 ０ １４５（ ＝ ０ ２８２ － ０ １３７），这意味着超大特大城市的相对房价每

上升 １０％ ，劳动力再流动的概率就提高 １１ ６％ （ ＝ ｅｘｐ（０ １４５） × １０），与表（４）中回归（５）的全样本

回归结果相比，超大特大城市的相对房价的挤出效应更强烈；而 Ｉ 型大城市的相对房价对劳动力再

流动的作用系数和零没有显著不同（０ ３２７ － ０ ３２６）。 两者的差异可能反映不同的大城市对外来

劳动力出现分化，一些超大特大城市并不是弱化进入障碍，因而具有更强的挤出效应。 表 ８ 的回归

（３）还显示，其他规模城市相对房价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且公共服务对房价没有显著的调节效

应，也就是说，小城市的相对房价对劳动力家庭的居住决策有拉力作用。
表 ８ 考虑城市异质性：不同的城市规模及相对房价对劳动力流动的非线性作用

超大特大城市 Ｉ 型大城市 其他城市 相对房价的二次项 公共服务

（１） （２） （３） （４） （５）

相对房价的

二次项

０ ３７８∗∗

（２ ２１）
０ ３８３∗∗

（２ ４４）

相对房价
０ ２８２∗∗∗

（１０ ２３）
０ ３２７∗∗

（２ ３０）
－ ０ ２０７∗∗

（ － ２ ３０）
－ ２ １２６∗∗

（ － ２ １５）
－ ２ ２３７∗∗

（ － ２ ３２）

相对房价 ×
公共服务

－ ０ １３７∗∗∗

（ － ３ ８６）
－ ０ ３２６∗∗

（ － ２ ５４）
－ ０ ０９１

（ － １ ５６）
０ １６９
（１ ５５）

公共服务
０ ０３５
（０ ４５）

０ １８２
（１ ０５）

－ ０ １３３∗∗

（ － ２ １０）
－ ０ ４７５∗∗∗

（ － ３ ０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省 －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７１７０１ ５４１０３ １１３９２４ ２３９０９４ ２３９０９４

估计方法 ｐｒｏｂｉｔ ＩＶ ｐｒｏｂｉｔ ＩＶ ｐｒｏｂｉｔ ＩＶ ｐｒｏｂｉｔ ＩＶ ｐｒｏｂｉｔ ＩＶ

　 　 进一步地，表 １ 中描述性统计分析显示这三类城市的相对房价均值依次为 ２ １７、１ ４６ 和 １ １０，
说明显示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相对房价对劳动力家庭居住决策的作用可能是非线性的。 为了考

察这一可能性，在回归（４）中加入了相对房价的二次项，由于相对房价为内生变量，因此参照陆铭

等（２０１５），用人均住宅用地出让面积作为相对房价二次项的工具变量。 结果显示，相对房价的二

次项系数显著为正，而相对房价的系数显著为负。 也就是说，相对房价对劳动力家庭的居住决策的

作用呈“Ｕ 型”，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相对房价也逐渐上涨，并呈现出先扬后抑的非线性影响。 这

一结果也与张莉等（２０１７）的结论一致。 但是，张莉等（２０１７）的研究为城市高房价对劳动力流入的

非线性影响，我们研究发现是城市住房的可负担性对已经“进入”城市的劳动力家庭是否“住下来”
居住决策的影响也是非线性的。 进一步地，回归（５）中加入了公共服务及其交互项，结果发现，相
对房价对劳动力家庭居住决策的非线性影响不变，且个体可获得的公共服务水平对相对房价的拐

点没有影响，但是劳动力在居住城市可获得的公共服务水平显著降低了劳动力的迁出概率。

六、 劳动力流向了哪里：住房的可负担性及其财富效应

至此，我们得出结论，大城市的高房价挤出了劳动力，那么这些选择再流动的劳动力打算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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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呢？ 如果打算再流动去其他城市，那么是流向什么等级的城市？ 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劳动力的

流向决策？ 我们认为，高相对房价对劳动力居住意愿的挤出效应，其本质上就是住房的可负担性问

题。 对于打算迁出居住地城市的劳动力来说，他们下一步的流动决策，也要考虑到目标城市住房的

可负担性问题。 同时，住房的财富效应也会显著影响劳动力的流向决策。 具体地，劳动力倾向于流

向已经购买房产的城市；劳动力拥有的房产数量越多，财富效应越大，则其流向高等级地区（村、乡
镇、县级市、地级市、省会城市、直辖市）的概率就越大，返乡的概率则越小。

为了验证住房可负担性及财富效应对劳动力流向的作用机制，估计如下 ｏｒｄｅｒ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ＭＴＣｋ

ｉｊ ＝ ｆ（ｈｐｒ） ＝ β１ｈｐｒ ｊ ＋ β２Ｈ ＋ βＸ
Ｐｒ（ＭＴＣｋ

ｉｊ ＝ Ｋ ｜ ｈｐｒ） ＝ Φ［ａｋ － ｆ（ｈｐｒ）］ － Φ［ａｋ－１ － ｆ（ｈｐｒ）］ （４）
　 　 （４）式中，ＭＴＣ 为“打算流向其他城市”变量，赋值见变量说明部分。 ｈｐｒ 为居住城市与其他城

市的房价比。 由于调查问卷中没有具体的流向目标城市，参照高波等（２０１２），用 ２０１５ 年常住人口

加权的其他城市平均房价作为目标城市房价。 Ｈ 为家庭财富禀赋的向量值，包括是否在居住城市

购房、是否在其他城市购房、是否在户籍地购房以及房产数量，分别用来衡量劳动力在居住城市、其
他城市以及户籍地的住房可负担性。 Φ 是累积标准正态函数，ａ 为待估计的切点。 Ｘ 为其他控制

变量，与（２）式一致。 为了控制不同地区劳动力的宗族观点对其流向决策的影响，我们控制了劳动

力户籍地的省区固定效应。 同时，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估计了两个具体的流向决策，相对于打算在本地居

住的人，考察城市间的相对房价对劳动力打算返回户籍地或打算流向省会及以上城市的影响。
表 ９ 报告了上述模型的估计结果。 回归（１）表明，居住城市与其他城市的房价比系数不显著，

说明与打算在本地居住的劳动力相比，居住城市相对于其他城市的房价水平对其流向其他城市的

决策没有显著影响。 这可能是因为居住城市与其他城市的加权房价比这一指标不能准确度量居住

城市与目标迁移城市之间的住房可负担性。 因此我们还用在居住地有房和其他城市有房来衡量打

算再流动劳动力在居住城市和其他城市的住房可负担性。 结果显示，住房可负担性显著影响劳动

力的流向决策，在居住地有房的系数显著为负，而在其他城市购房的系数显著为正，也就是说，劳动

力再流动过程中，会倾向于流向已经购买房产的地区。 回归（２）中加入了房产数量的变量，以反映

劳动力所拥有房产的财富效应。 结果表明，房产的财富效应对劳动力的流向决策有显著影响。 其

拥有的房产数量越多，劳动力越倾向于流向更高等级的城市。
表 ９ 劳动力的流向决策：房产的财富效应

变量

流向其他

城市

流向其他

城市

流向省会级

及以上城市

返回

户籍地

（１） （２） （３） （４）

居住城市与其他城市的房价比
０ ０１６
（０ ７９）

０ ０１７
（０ ８３）

居住城市与省会级及以上城市房

价比

０ ０５４
（１ １１）

居住城市与户籍城市房价比
０ ４５２∗∗∗

（４ ４１）

在居住地有房
－ ０ ６０３∗∗∗

（ － １７ １４）
－ ０ ６３７∗∗∗

（ － １６ ９２）
－ ０ ６２３∗∗∗

（ － １１ ９２）
－ ０ ４８４∗∗∗

（ － １１ ５８）

在其他城市有房
０ ４０４∗∗∗

（７ ２４）
０ ３７１∗∗∗

（６ ３７）
０ ３１７∗∗∗

（４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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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９

变量

流向其他

城市

流向其他

城市

流向省会级

及以上城市

返回

户籍地

（１） （２） （３） （４）

在户籍地有房
０ ８２７∗∗∗

（２２ ２９）

房产数量
０ ０５１∗∗

（２ ３８）
０ ０５５∗

（１ ９３）
－ ０ ５５０∗∗∗

（ － １５ ６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户籍地所在省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观测量 ６６４３５ ６６４３５ ６５３４６ ７０２４４
估计方法 ｏｒｄｅｒ ｐｒｏｂｉｔ ｏｒｄｅｒ ｐｒｏｂｉｔ ｐｒｏｂｉｔ ｐｒｏｂｉｔ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０８ ０ ０８ ０ １３ ０ １７

　 　 回归（３）估计“流向省会级及以上城市”的结果表明，居住地城市房价相对于省会城市及以上城

市房价的高低对劳动力的流向决策影响不显著；当劳动力拥有的房产数量越多，流向高房价的省会级

及以上城市的概率就更大。 也就是说，房产的财富效应对劳动力再流动决策有显著影响，劳动力拥有

的房产数量越多，越倾向于向高等级的城市流动，越倾向于流向高房价的省会级及以上等级的城市。
回归（４）“返回户籍地”的结果表明，居住城市与户籍地城市的房价比越高，则劳动力选择返乡的

概率越大。 同时，劳动力在居住城市租房，在户籍地有房都显著增加了劳动力返乡的概率，进一步验

证了回归（１）—（３）中住房的可负担性对劳动力流向决策的正向作用。 而劳动力拥有的房产数量越

多，其返乡的概率就越低，这也是房产财富效用的作用结果。 劳动力拥有的房产财富越大，则其居住

和就业的选择范围就越大，因此返乡概率就越低。 因此，劳动力的流向决策会受到住房的可负担性以及

财富效应的影响。 对于打算再流动的劳动力，倾向于流向住房可负担的城市。 而住房的财富效应使得劳

动力再流动过程中选择范围更广，其拥有的住房财富越大，更倾向于高房价的省会级及以上城市。

七、 结　 论

本文运用新的微观数据考察已经“进入”城市的劳动力是否“住下来”，从个人层面研究高房价

是否对劳动力家庭居住决策有挤出效应。 控制内生性问题的回归结果表明，劳动力在居住地的房

价收入比越高，他流出该城市的意愿就越强，而公共服务水平对高房价的挤出效应有负向调节作

用；对于在居住地无房者、特别是那些无房的高技能劳动力，高房价的挤出效应尤为明显，上述结果

在控制了相对房价的测量误差、样本选择偏差以及样本异质性后仍然稳健。 本文还发现，随着城市

规模扩大，城市相对房价上升，相对房价对劳动力居住决策呈先扬后抑的非线性影响。
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打算再流动劳动力家庭的流向决策及其影响因素，发现住房可负担性和

住房的财富效应显著影响再流动劳动力家庭的流向决策。 对于打算再流动的劳动力家庭，倾向于

流向住房可负担的城市；而住房的财富效应使得劳动力再流动过程中选择范围更广，其拥有的住房

财富越大，更倾向于流向其他城市，更倾向于高房价的省会级及以上城市。
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高房价意味着住房的不可负担性，对劳动力有着显著的挤出效应，而且无

房的高技能劳动力对高房价更敏感。 劳动力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要素之一，地方经济的蓬勃发展一定

程度上依赖于源源不断的高质量的劳动力供给。 政府应制定合理的住房政策，将房价控制在合理的

范围内，同时也要调节收入分配，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公共服务，对于无房的高技能劳动力应通过价

格补贴、税收减免或“人才房”等形式为他们提供更为稳定的居所，削弱高房价的挤出效应。
当然，本文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比如，我们侧重流动人口的流动意愿的角度来说明高

０２１

周颖刚等：高房价挤出了谁？



房价的挤出效应，但仍无法追踪调查人口流出后的真正去向。 其次，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只针

对没有当地户口的流动劳动力进行分析，所用的数据中并没有包括当房价上升时候对户籍人口的

挤出效应。 我们在稳健性检验中在一定范围校正了样本选择偏差，但全面校正数据样本带来的偏

差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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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ｖｅｒｓ ａｌｌ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ｌｅｖｅｌ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ｉｚｅ ｉｓ ａｂｏｕ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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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１

周颖刚等：高房价挤出了谁？


